
证券代码：900929             证券简称：锦旅 B 股             公告编号：2021-008 

 

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贷款对象：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委托贷款金额：合计不超过15,900万元人民币； 

 委托贷款期限 ：不超过3年； 

 贷款利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下浮不超过20%，并根据实际经

营情况对全资子公司减免贷款利息； 

 委托贷款手续费率为0.12%，涉及的关联交易金额（手续费）不超过19.08万

元人民币； 

 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概述 

（一）委托贷款基本情况 

为支持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的

生产经营发展，缓解疫情带来的现金流压力，降低资金使用成本，公司九届十四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授权

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经营需要通过锦江国际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锦江财务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上海锦江旅游控股有限公司、

上海国之旅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上海旅行社有限公司、上海锦江国际绿色假

期旅游有限公司、北京锦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等公司）提供委托贷款。委托贷



款金额合计不超过 15,900 万元人民币；委托贷款期限不超过 3 年；委托贷款利

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下浮不超过 20%，并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对全资

子公司减免贷款利息；委托贷款手续费率为 0.12%；资金来源为公司的自有资金；

授权有效期至 2022 年 3月 31日。 

鉴于锦江财务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锦江资本股份有限公司的下属公

司，故本次委托贷款构成关联交易。 

（二）公司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21 年 3 月 29 日，公司九届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

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张晓强、包磊、孙瑜、陈璘、

郑蓓、张珏均回避表决，其余 3名非关联董事均表决同意该议案。 

2、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并参与了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发

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为支持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发展，缓解疫情带来的现金流

压力，公司利用自有资金，通过锦江财务公司委托贷款给控股子公司，将有利于

提高闲置资金使用效率，并降低公司整体资金使用成本，对公司生产经营无重大

影响，且不会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审议表决

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实行了回避，审议程序规范。因此，同意本议案。 

3、公司审计与风控委员会对上述议案进行了事先审核，意见如下：公司向

控股子公司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向控股子公司委托贷款是为了缓解疫情给控股子公司带来的现金流

压力，支持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委贷利率及手续费定价合理、公允，没有违

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且不影响公司运营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

小股东利益的行为，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同意将该议案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  

4、2021 年 3 月 29 日，公司监事会九届八次会议一致审议通过《关于向控

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委托贷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本次委托贷款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1、上海锦江旅游控股有限公司 

上海锦江旅游控股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持股 100%的子公司，成立于 1993 年 8

月，注册资本人民币 2499 万元，法定代表人仓定裕。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餐

饮服务；旅游业务；保险经纪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

项目：票务代理服务；汽车租赁；会议及展览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

信息咨询服务）；礼仪服务，日用品、礼品花卉、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象牙及

其制品除外）、日用百货、电子产品、化妆品、茶具的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房地产经纪，物业管理，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许可的商品），广告设计、制作、

代理，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因私出入境中介活动，

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摄影扩印服务，软件开发，

大数据服务，食品经营（限分支机构经营），附设分支机构。[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该公司 2019 年度、2020 年度主要经营及财务指标：资产总额分别为 

16,485.51 万元、8,186.06 万元；净资产分别为-10,195.43 万元、-13,235.23

万元；营业收入分别为 107,658.95 万元、26,775.05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1,195.34 万元、-3,030.68万元。 

2、上海国之旅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上海国之旅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持股 100%的子公司，成立于

2003年 12月，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万元，法定代表人王芳。经营范围：普通货

运，承办海运、空运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运输代事业务，包括：揽货、订舱、仓储、

中转、集装箱拼装拆箱、结算运杂费、报验、保险、相关的短途运输服务及运输

咨询业务，在上海海关的关区内从事报关业务(凭许可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该公司 2019年度、2020年度主要经营及财务指标：资产总额分别为 306.12

万元、233.52 万元；净资产分别为 69.19 万元、-13.53 万元；营业收入分别为

672.75万元、510.93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55.56万元、-80.39万元。 

3、上海旅行社有限公司 

上海旅行社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持股 100%的子公司，成立于 1992 年 9月，注

册资本人民币 200万元，法定代表人王芳。经营范围：国内旅游、入境旅游业务，

会务会展服务，票务代理服务 ，展览展示服务，商务咨询，旅游咨询，礼仪服

务，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设计、制作、发布各类广告，

房地产经纪，旅游纪念品批发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该公司 2019年度、2020年度主要经营及财务指标：资产总额分别为 86.45

万元、49.88 万元；净资产分别为-764.24 万元、-692.89 万元；营业收入分别

为 37.77 万元、9.40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40.50万元、57.55万元。 

4、北京锦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北京锦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持股 80%的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1月，注册资本人民币 400万元，法定代表人郑蓓。经营范围：国内旅游业务；

入境旅游业务；出境旅游业务；代理保险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制度许可范围内的

险种；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代售火车票；会议及展览服务；航空机票销

售代理。[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该公司 2019年度、2020年度主要经营及财务指标：资产总额分别为 2,056.23

万元、741.53 万元；净资产分别为 56.59 万元、13.69 万元；营业收入分别为

5,565.16 万元、3,832.58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21.88万元、-42.91 万元。 

  



5、上海锦江国际绿色假期旅游有限公司 

上海锦江国际绿色假期旅游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持股 70%的控股子公司，成立

于 2006 年 8 月，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 万元，法定代表人袁庄。经营范围：旅游

景区开发管理（不含旅游），中型饭店（含熟食卤味），会务服务，住宿。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该公司 2019年度、2020年度主要经营及财务指标：资产总额分别为 120.85

万元、169.97万元；净资产分别为-704.82 万元、-813.40万元；营业收入分别

为 336.60万元、336.90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149.78万元、-108.58 万元。 

三、关联方介绍 

1、关联关系：锦江国际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锦江

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方。 

2、关联方介绍： 

关联方：锦江国际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延安东路 100 号 301 室 

法定代表人：马名驹 

企业性质：国有控股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亿元 

成立日期：1997 年 10月 16日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

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

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

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帐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

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承销成员单

位的企业债券；有价证券投资（股票二级市场投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利用自有资金，根据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通过锦江财务公司提

供委托贷款，将缓解疫情给控股子公司带来的现金流压力，有利于提高闲置资金

使用效率，降低资金使用成本，对公司生产经营无重大影响，且本次关联交易公

平合理，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公司累计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正在实施的委托贷款金额为 8,624万元人民币，均为对

控股子公司发放的委托贷款，不存在逾期未收回委托贷款的情形；本次交易前十

二个月内公司与锦江财务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委托贷款手续费）为 9.96

万元。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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